










年 月 日 时 分；地点：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本部第 开标室 (地

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）。

注：投标人代表须凭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（格式见招标文件附录）、法定代表

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（非法定代表人递交投标文件光盘时提供，格式见招标文件附

录）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提供原件核对）、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原件（联合体

投标时提供，格式见招标文件附录）递交投标文件光盘（备用）。电子光盘需按

招标文件规定封装。投标人未按上述规定，招标人（或招标代理）拒绝接收其投

标文件光盘（备用）。投标人将数据刻录到光盘之后，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

可以读取。投标人也可不提交投标文件光盘（备用）。

1.3.5 招标文件获取：本项目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随招标公告一并在交易平台网

站发布。招标文件一经在交易平台发布，视为发出给投标人，招标文件由投标人

自行在交易平台网站下载。从发布招标公告之日起开始计算备标时间不少于 20

日。如招标人需发布补充公告的，以最后发布的补充公告的时间起计算编制投标

文件时间，并需在补充公告中明确说明。

1.3.6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，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。

1.3.7 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，递交电子投标文件的申请人不足 3 名时，为招标

失败，招标人分析招标失败原因，修正招标方案，报有关管理部门核准后，重新

组织招标。

1.4 费用

1.4.1 工程勘察及初步设计费 (含工程勘察费、工程初步设计费)最高投标限价为

30131801.46 元，其中工程勘察费最高投标限价为 13773435.28 元，工程初步设

计费（含方案设计费）最高投标限价为 16358366.18 元。

本项目工程勘察费包含岩土工程勘察费、工程测量费、岩土工程物探费等工

程勘察工作发生的所有费用及税金。工程勘察费最终结算价以发包人确认的岩土

工程勘察、工程测量、岩土工程物探成果报告及实际工程量为结算依据，以经发

包人或第三方单位审核的结算价中建筑安装工程费作为计费基数，以《工程勘察

设计收费标准》（2002年修订本）及国家测绘局颁发的国家测绘产品价格规定计

算的勘察收费基准价×(1-发包下浮率 20%)×（1-中标下浮率 %）为计算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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